
1. 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简州新城赤水河大道临时路工程及附属场平工程（项目名称）招标人为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 来自 业
主贷款（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1 0 0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简州新城，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赤水河路道路建设、9号地块场平、建筑退距建设、临时保通道路返工等；其中，
赤水河道路起于方家林大道，止于武康大道，道路全长约2260m,道路红线宽度为50m，双向6车道，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涵洞工程、给排
水工程、管线综合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等。招标采购物资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交货地点、交货期详见物资需求一
览表。

3.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营业范围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一般纳税人、具有招标物资生产和供应经验的生产商或经销商，供

应商在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中层级为一公司层级、一航局层级供应商或中交集团层级供应商，并具有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并提供扫描件。
生产能力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 年以上的类似产品的生产或销售经历业绩，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具有必要的供

货、储存和运输能力。
财务能力要求：提供2020.2021.2022三年财务状况表（成立不足三年的生产商或经销商提供成立以来的所有财务状况表），应附经会计

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投标产品生产商或经销商所供产品质量符合质量保证能力要求：投标产品生产商或经销商所供产品质量符合JC/T 899-2016《混凝士路缘石》、《混凝士路缘石》、GBT 25993-2010《透水路《透水路
面砖和透水路面板》、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8635-2012《混凝士路面砖》国家标准。《混凝士路面砖》国家标准。

 供货业绩要求：近3年内（2020-2023）不少于1个工程项目的供货合作业绩，并提供中标通知书、销售合同及相应的结算凭证，发票作为证
明材料。

履约信用要求:近3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要求提供企业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发票开具要求：本次招标物资发票开具方式为一票制，投标人应具备开具可抵扣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单价为含税到场价）。
付款条件：甲方收到发票之日起30日后向乙方支付结算金额的 80%,60日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7% ；合同执行完毕双方办理结算后，90

天后支付到结算价款的100% 。支付方式：结算款通过以合同约定的银行账号以现汇或银行转账、银行承兑（6或12个月）、建行E信通（12
个月）、中交E信等方式支付。原则上现金支付率为80%，金融工具支付率为20%。贴息费说明：甲方以银行承兑、建行E信通、中交E信等金
融工具支付货款时不贴息，乙方自愿接受，视同现金支付。同时，甲方有权根据自身资金情况调整银承或E信通的付款比例。

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包件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被否决。
3.4履约信用要求: 供应商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无不良履约记录、未列入工程所在地质量监督部门和中交一航局、中交集团企业黑名单。

近3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3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企业未
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状态。

3.5投标人应保证及时送货，书面形式下发催货函3次，招标人有权利终止合同。
3.6其他要求：投标人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付款条件、质保要求、售后服务等全部商务、技术要求；投标人必须保证中标后能根据订单直

接供应，应对招标人组织开展的准入考察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否则视为中标人违约；投标人应确保提供的相关资料齐全并且真实有效，否则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

4. 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9  月 1 6  日 9：0 0  时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 9：0 0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交集团供应链

管理信息系统http://ec.ccccltd.cn完成投标报名并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不收取费用。
4.3.1  已在网并且已通过招标人层级供应商或已增加招标人为合作单位的供应商、上级供应商可直接报名参与。
4.3.2  在网平级单位供应商未增加招标人为合作单位需进行合作意向申请通过后报名参与。
4.3.3  未注册供应链系统的单位需进行注册，推荐单位或合作意向单位选择招标人，审核通过后方可报名参与。

5. 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 0 2 3  年 1 0  月 7  日  9   时 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交集团供应链
管理信息系统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将予以拒收。
5.3  电子采购的供应商报价文件由电子报价表及附件共同组成。当电子报价表与附件内容冲突时，应以电子报价表的数据为准。

简州新城赤水河大道临时路工程及附属场平工程（项目名称）物资采购招
标公告

件，现对 透水砖及路缘石（物资名称）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